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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
捐赠物资管理制度 

 

为保证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捐

赠物资的安全、完整，及时反映库存信息，捐赠物资管理应设专

职管理员管理或根据实际情况指定专人兼职管理（以下统称“管

理员”）。建立捐赠物资统计台账、捐赠物资的收入、支出、库

存情况要序时详细进行登记。 

第一条 管理员应履行捐赠物资入库验收手续，须审查实物

与捐赠协议或物资清单是否相符，捐赠物资的数量是否准确、捐

赠物资的质量是否完好。经审核无误后，开具入库单一式三联，

一联由财务作为原始单据入账，一联由项目经办人归档，一联由

管理员留底，妥善保存。 

捐赠物资与捐赠协议或清单数量不符、质量不符的管理员有

权拒绝办理入库手续并及时向领导汇报。 

第二条 捐赠物资出库，由管理员开具出库单一式三联：一

联财务作为销账凭证，一联项目经办人归档，留底一联由管理员

妥善保存。 

第三条 管理员应于每年 6月底前、12月底前对库存物资进

行盘点，并将盘点表与项目部门、办公室核对后，报财务备案。 

第四条 捐赠物资应分类、有序存放，保持仓库整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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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管理员应对捐赠物资的安全和完整负主要责任，应

按规定办理捐赠物资的进出存事项，认真作好防火、防盗工作。 

第六条 管理员发现捐赠物资有毁损、灭失等情形的，应及

时报告，经财务审核，主管领导批准后进行账务处理。 

第七条 管理员工作失职、致使捐赠物资出现丢失、毁损、

短缺等情形的，应由管理员负责赔偿。管理员因假公济私等违法

行为，致使捐赠物资遭受损失的，应照价赔偿并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。 

第八条 物资捐赠包括捐赠人将物资直接捐到基金会和捐赠

方通过基金会直接将物资发放给受助单位或个人，具体管理流程

如下： 

（一）捐赠人将物资直接捐到基金会 

1.接收物资的业务流程： 

第一步：基金会与捐赠方签署捐赠协议或捐赠方出具捐赠函

后，经基金会领导同意后，项目经办人通知捐赠方发货； 

第二步：捐赠物资到达仓库后，项目经办人凭捐赠函或捐赠

协议将物资交给管理员办理入库手续，开具入库单。 

第三步：项目经办人将入库单交财务室，财务根据《基金会

捐赠票据管理办法》办理开具捐赠票据手续。 

2.发放物资的业务流程: 

第一步：项目经办人联系物资接收人确认出库，经领导同意

后持出库申请单，联系管理员填写物资出库单并提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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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:物资发放后，项目经办人应向物资接收人索取接收

函及相关受益人资料确认书等。 

第三步：项目经办人凭出库申请单、出库单及受助方开具的

捐赠发票或接收函、确认书或物资领取表一并交财务进行账务处

理。 

（二）捐赠人通过基金会直接将物资发放给受助人 

第一步，项目经办人确认汇总受助人信息后制定物资发放计

划，并对捐赠物资进行验收确认。如项目委托第三方执行，则受

托执行方协助基金会进行物资验收确认，并向基金会提供物资接

收函。 

项目经办人依据确认验收手续可以申请开具捐赠票据。 

第二步，项目经办人向受益人发放物资后，由受益人签收物

资领取表。 

第三步，项目经办人应将确认验收材料、接收函、受益人领

取表等资料归档。 

第九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第三届第十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

效。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生效后，基金会此前与捐赠物资管理制度

相关的规章制度同时废止。 


